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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厦门市税务局

党委委员、总经济师黄小平接

听12345政务热线，为企业及

个人解答了近期一系列延续

优化完善的税费优惠政策。

今年8月以来，一系列力

度大、针对性强的减税降费举

措密集出台，包括延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优惠、重

点群体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提

高三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等，重点聚焦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减轻居民个人纳税

负担、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等方

面。为确保税费优惠政策落地

生效，厦门市税务局将落实税

费优惠政策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打好

政策落实“组合拳”，充分发挥

政策效力，完善税费政策精准

推送机制，更好实现“政策找

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形成

推动厦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多项税费优惠政策延续

执行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

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2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

所得税。个体工商户在享受现行其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基础上，可叠加享受本条优惠政策。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资源税

（不含水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有优惠

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脱贫人口（含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持就业创业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

政策”或“毕业年度内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就业失业登

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的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

每户每年20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

人所得税。限额标准最高可上浮20%，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此幅度内确定具体

限额标准。

@居民个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高

自2023年1月1日起，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元提高到2000元。子女

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1000元提高到

20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

高到3000元，其中，独生子女每月扣除3000元；非独生子

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不超过

1500元。

@所有企业：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政策再延续

企业在2024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

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

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

计算折旧；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仍按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财税〔2014〕75号、财税〔2015〕106号等相关规定执

行。所称设备、器具是指除房屋、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

更多税费优惠政策，欢迎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

务局官网，进入“2023年税费优惠政策”专栏查阅了解，或

关注“厦门税务”微信公众号，查收最新政策信息。

税惠“组合拳”赋能民营经济发展
厦门税务积极落实税惠政策，推动“政策找人”，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已经填报享受3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的税前扣除，扣

除标准提高了，还需重新报吗？
答：已经填报享受 2023 年

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扣除的，

无需重新填报，系统将自动按

照提高后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计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两个子女中的一个无赡
养父母的能力，是否可以

由余下那名子女享受3000元
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标

准？

答：不可以。为非独生子

女的，在兄弟姐妹之间分摊

3000元/月的扣除额度，每人分

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500

元，不能由其中一人单独享受

全部扣除。

现在全年一次性奖金还
可以单独计税吗？

答：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

性奖金，可以选择不并入当年综

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

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

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

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

独计算纳税。上述政策执行至

2027年12月31日。

请问个体户减半征收个
人所得税的具体规定是

什么？

答：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年12月31日，对个体工商

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个人所得

税。个体工商户在享受现行其

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基础

上，可叠加享受此项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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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深入开展跟踪问效

与推动税费政策落实落地有

机结合，厦门市税务局全方

位整合线上、线下、外部诉求

收集渠道，全面提升咨询解

答的服务质效；运用 12366

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小呼中

心、征纳互动平台等渠道，畅

通税费优惠政策和服务举措

“最后一公里”；同时还构建

了“制定监督清单—确定监

督指标—疑点数据排查—风

险提示整改—问题责任追究

—数据迭加画像—查找隐性

问题”工作闭环，依托税收大

数据，助力税费优惠政策落

实落地。

“一系列延续优化完善的

税费优惠政策的出台，不仅让

企业税收负担明显减轻，提振

了经营主体的信心和底气，还

切实减轻了居民税收负担，增

强了居民消费能力。厦门税

务积极落实税费政策，为经营

主体筑起坚实后盾，企业可以

安心谋发展、闯新路！”厦门市

经济贸易促进会会长柯崇荣

表示。

为了更好落实税费优惠

政策，厦门市税务局打通协作

链条，建立“从市局到区局‘上

下贯通’，从厦门市税务局税

费优惠政策落实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减税

办”）到各处室‘横向联通’”的

工作机制，实施“一张清单”的

政策落实网格化管理工作机

制，梳理近期出台的税费优惠

政策，及时掌握新增减税降费

数据，实时跟进税费优惠政策

落实情况。减税办也会对基

层局在政策落实操作中反馈

的问题进行及时归类，研讨后

第一时间给出解决思路。

黄小平介绍，市税务局深

入基层局开展“一把手”走流

程活动，通过现场察看、座谈

交流等方式，了解政策落实问

题，并提出有关建议。针对关

注度高、诉求集中的问题，明

确答复口径，推动税费优惠政

策更好落实到位。同时，选取

3个基层局、2个税务所作为政

策落实直联点，确保问题及时

反馈、政策直达快享。目前共

收集问题44条，解决问题32

条，向国家税务总局反馈 12

条。

针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等小微经营主体的税费需

求特点，厦门市税务局创新打

造“智税导航”体系，制作了

115个电子税务局操作指引短

视频，集成搭建“短视频超

市”，并内嵌至电子税务局；选

派业务骨干充实导税、咨询岗

位，目前全市办税服务厅共设

置咨询导税服务区15个，配备

咨询导税人员69人，高效引导

入厅人员“简事易办”“繁事特

办”“网上自助办”。

据悉，厦门市税务局挖掘

税收大数据，打造企业特色标

签体系，精准识别应享受优惠

的企业，运用电子税务局、本

地税企互动平台、税企邮箱等

渠道，精准推送333.4万条税

费政策辅导消息，惠及个体工

商户18万户、小规模纳税人

26.1万户、小型微利企业36.7

万户，实现“政策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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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落实“加速度”政策找人

细耕落实“责任田”跟踪问效


